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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19-030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16,74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009%；实际

可上市流动股份数量为3,116,74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009%。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5日（星期三）。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来源和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来源 

2017年 1月 17日，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光

韵达”）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33 号”《关于核准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陈洁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根据该批复，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陈洁、李国平、深圳市前海

瑞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瑞旗”）、徐敏嘉、上海盈之和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盈之和”）、王翔、徐亦文、陈光华、吴梦秋、万刚、庄楠

和邱罕文（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共计发行 6,234,124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上海金东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东唐”）100.00%股权；公司向特定投

资者孙晖非公开发行 6,220,028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发行新

股 12,454,152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为陈洁、李国平、前海瑞旗、徐敏嘉、上海

盈之和、王翔、徐亦文、陈光华、吴梦秋、万刚、庄楠和邱罕文持有的部分股份。 

  2、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上述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7 年 5 月 22 日，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公司总股本由 137,323,500股增加至 149,777,652股。 

3、上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经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由

于公司 2016年业绩未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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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第三期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的解锁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459,500股。截至 2017

年 7月 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

手续，公司股本由 149,777,652股减少至 148,318,152股。 

经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为：以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48,318,1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 元人民币（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共计转增 74,159,076股。截止 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权益分派，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148,318,152 股增加

至 222,477,228股。 

4、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 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陈洁、李国平、前海瑞旗、徐敏嘉、上海盈之

和、王翔、徐亦文、陈光华、吴梦秋、万刚、庄楠和邱罕文的限售股变动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转增前限售股数量

（股） 

2017 年度权益分派转增

股份数（股） 

转增后限售股数量

（股） 

1 陈洁 2,177,234 1,088,617 3,265,851 

2 李国平 1,125,985 562,993 1,688,978 

3 前海瑞旗 906,123 453,061 1,359,184 

4 徐敏嘉 849,436 424,718 1,274,154 

5 上海盈之和 507,429 253,714 761,143 

6 王翔 253,714 126,857 380,571 

7 徐亦文 106,052 53,026 159,078 

8 陈光华 106,052 53,026 159,078 

9 吴梦秋 57,991 28,996 86,987 

10 万刚 50,742 25,371 76,113 

11 庄楠 50,742 25,371 76,113 

12 邱罕文 42,624 21,312 63,936 

合计 6,234,124 3,117,062 9,351,18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交易对方承诺金东唐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

据）分别为1,500万元、2,300万元、3,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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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所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金东唐应当在盈利预测

补偿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或期末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东

唐的实际收益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如金东唐在盈利预测补偿期每个会计年度期末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额，则上市公司应当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

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交易对方关于金东唐在该年度实现净利润数额（累

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额（累计数）的事实以及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进行。 

交易对方按截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日时持有金东唐的股权比例分别承担相

应的补偿义务，以股份、现金形式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票、现

金总额。 

2、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交易对方所认购的光韵达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并完成股权

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限售期满之后，所认购的光韵达本次发行的股份分

三批解除锁定并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第一期：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期满12个月，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补偿期限第一年度期末实际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之日。第一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

交易对方所持股票总数×金东唐2016年度实现的业绩÷业绩承诺总额。第一期最大解锁

比例=1,500÷6,900=21.74%。 

第二期：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期满24个月，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补偿期限第二年度期末实际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并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之日。第二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

交易对方所持股票总数×金东唐2016年度和2017年度累计实现的业绩÷业绩承诺总额

－第一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第二期最大解锁比例=（1,500+2,300）÷

6,900-21.74%=33.33%。 

第三期：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期满36个月，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实际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对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届满后标的公司10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并

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之日。第三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交

易对方所持股票总数×金东唐累计实现的业绩÷业绩承诺总额－第一期解除锁定的股

份数－第二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第三期最大解锁比例=44.93%。 

上述锁定期内，如因光韵达实施送股、转增股本事项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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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股票增加，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 

（2）交易对方所认购的光韵达本次发行的股份在限售期内不得设定质押等他项权

利。 

（3）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承诺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应将

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上缴光韵达所有，如承诺人未上缴上述出售股票所获收益

归光韵达所有，光韵达可扣减其以后年度现金分红直至履行上缴上述收益的承诺。 

3、其他承诺 

（1） 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2） 关于标的股权及资产权属的承诺 

（3） 关于最近五年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以及涉及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声

明 

（4） 关于最近五年诚信情况的声明 

（5） 关于无内幕交易的承诺函 

（6）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7） 关于减少关联交易、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8） 关于规范资金占用行为的承诺。 

4、上述承诺内容请详见公司2017年5月1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资产重组

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二）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7] 48490006

号），金东唐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939.46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股份支付形成的管理费用影响后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1,827.26 万元，超出业绩承诺 327.26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21.82%。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8] 48490010

号），金东唐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69.56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355.12 万元，超出

业绩承诺 55.12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02.40%。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金东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48490010 号），

金东唐 2018年度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75.18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影响后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71.80 万元，超出业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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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71.80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 102.32%。 

截至本公告日，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或正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116,74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009%；实际

可上市流动股份数量为3,116,74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400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2人。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条件股份

总数（股） 

第一期解

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申请

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陈光华 159,078 34,583 53,020 53,020 71,475 

2 陈洁 3,265,851 709,996 1,088,508 1,088,508 1,467,347 

3 李国平 1,688,978 367,183 562,936 562,936 758,859 

4 前海瑞旗 1,359,184 295,486 453,016 453,016 610,682 

5 邱罕文 63,936 13,899 21,309 21,309 28,728 

6 上海盈之和 761,143 165,472 253,688 253,688 341,983 

7 万刚 76,113 16,546 25,368 25,368 34,199 

8 王翔 380,571 82,736 126,844 126,844 170,991 

9 吴梦秋 86,987 18,910 28,992 28,992 39,085 

10 徐敏嘉 1,274,154 277,001 424,675 424,675 572,478 

11 徐亦文 159,078 34,583 53,020 53,020 71,475 

12 庄楠 76,113 16,546 25,368 25,368 34,199 

合计 9,351,186 2,032,941 3,116,744 3,116,744 4,201,501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9,814,694 31.38% - 3,116,744 66,697,950 29.98%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2,662,534 68.62% 3,116,744 - 155,779,278 70.02% 

合计 222,477,228 100% - - 222,477,2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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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